
檢警進入校園標準作業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通報主任秘書陳報校長 

分機：1001 

(例假日通報校安中心即可) 

通報校安中心電話 

和平 1531 手機：0910783882 

燕巢 6531 手機：0910783992 

由校安中心人員陪同檢警

到現場駐警保全隨同協助 

填寫記錄 

(於駐警隊電子值勤通報單記錄) 

檢警人員進入校園 

 
確認身分與入校原因 

(先行查看證件或公文) 

檢警人員 

在駐警隊等候 

 

學生、教職員工事件 

結束 

106年 3月 27日高師大總字第 1061002708號函頒佈實施 

 


